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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舜禹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义斌

0551-66318181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

淮南北路8号

zhangyb@shunyuwate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周樊

0551-66318181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

淮南北路8号

zhouf@shunyuwater.com

30151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06,762,082.71
20,550,352.67
7,621,495.57

-237,048,172.51
0.13
0.13
1.35%

本报告期末

3,002,270,121.76
1,541,046,298.74

上年同期

315,633,371.08
34,006,518.00
24,387,793.32

-219,763,486.96
0.28
0.28
4.68%

上年度末

2,918,010,318.84
1,515,548,570.1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81%
-39.57%
-68.75%
-7.87%
-53.57%
-53.57%
-3.3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89%
1.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邓帮武

闵长凤

18,158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34.17%
7.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56,100,000
12,0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56,100,000
12,000,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安徽昊禹
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合肥北城
水务投资
基 金（有
限合伙）

合肥兴泰
光电智能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华安嘉业
投资管理
有 限 公
司－安徽
安华创新
风险投资
基金有限

公司
天津市滨
海城投建
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广宏

安徽安元
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刘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7.31%

4.20%

3.15%

2.74%

2.19%

1.77%
1.72%
1.22%

邓帮武，实际控制人，闵长凤之夫，直接持有公司 34.17%股份、通过安徽昊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32%股份，为安徽昊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闵长
凤，实际控制人，邓帮武之妻，直接持有公司 7.31%股份、通过安徽昊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 0.07%股份；李广宏，邓帮武之表侄，直接持有公司 1.77%股份、通过安徽昊禹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31%股份；合肥北城水务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公
司 4.20%的股份，合肥兴泰光电智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3.15%的股份，二者为同一
基金管理人合肥兴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股东李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2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200,000股；2、股东吕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192,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92,100股；3、股东谢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6,00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149,500股，实际合计持有195,500股。

12,000,000

6,896,551

5,172,413

4,500,000

3,600,000

2,900,000
2,824,488
2,000,000

12,000,000

6,896,551

5,172,413

4,500,000

3,600,000

2,900,000
2,824,488
2,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886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2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沃特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亮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留新
四路万科云城三期C区九栋B座3101

房（国际创新谷7栋B座3101房）

0755-26880862
stock@wotlo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燕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留新
四路万科云城三期C区九栋B座3101

房（国际创新谷7栋B座3101房）

0755-26880862
stock@wotlon.com

00288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07,151,325.58
14,851,926.08
8,814,775.44
34,144,900.65

0.057
0.057
0.82%

本报告期末

3,416,635,834.59
1,752,568,725.00

上年同期

719,188,862.21
11,101,420.29
7,904,917.56
32,269,426.26

0.049
0.049
0.95%

上年度末

3,196,263,811.68
1,758,420,886.8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2.23%
33.78%
11.51%
5.81%
16.33%
16.33%
-0.1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6.89%
-0.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33,331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银桥投
资有限公司

吴宪

何征

深圳市沃特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 司 － 2024 年
员工持股计划

邹志红

泰康人寿保险
有 限 责 任 公
司－传统－普
通 保 险 产 品 -
019L-CT001深

沈建明

王德新

蒋杰

邱玲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4.24%
13.77%
13.34%

0.84%

0.69%

0.53%

0.43%
0.34%
0.27%
0.27%

吴宪、何征夫妇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27.11%股权。此外，两人还合计持有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银桥投资 94.58%股权（银桥投资持有本公司 14.24%股权），因此两人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宪为公司董事长，何征为公司董事、总经理，两人均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
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无

37,490,001
36,252,500
35,122,502

2,214,700

1,806,170

1,404,151

1,137,000
900,000
720,300
710,000

0
27,189,375
26,341,876

0

0

0

0
0
0
0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4,842,500
13,206,250
13,161,00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特种高分子材料平台化战略，伴随着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下游应用场景

需求持续增长，公司LCP、PPA和PPS等特种高分子材料和汽车材料销量均有所增加，协同推动公司
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2.23%。公司总营业收入和特种高分子
材料营业收入均创历史新高，其中特种高分子材料营业收入占比52.05%，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5.19万元，较同期增长33.78%。与此同
时，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3,414.49万元，同比增长5.81%。公司保持较高研
发投入，2024年上半年研发费用4,773.01万元，占2024年上半年营收达5.91%。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宪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699 证券简称：光威复材 公告编号：2024-051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光威复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颖超

0631-5298586
威海市高区天津路-130号

info@gwcfc.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孙慧敏

0631-5298586
威海市高区天津路-130号

info@gwcfc.cn

30069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56,083,036.79
368,350,393.94
324,149,864.13
364,438,152.13

0.4456
0.4445
6.69%

本报告期末

7,531,782,464.88
5,666,469,817.06

上年同期

1,223,702,406.26
413,294,714.37
382,398,164.88
355,130,363.09

0.4981
0.4963
8.24%

上年度末

7,057,586,253.94
5,448,026,449.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5.53%
-10.87%
-15.23%
2.62%

-10.54%
-10.44%
-1.5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6.72%
4.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产品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344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37.25%
1.38%
1.3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309,641,504
11,464,812
11,251,88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创业板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
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卢钊钧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长期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李书乡

鹏华基金－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鹏华基金国寿股份
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1.28%

1.01%

0.88%
0.82%

0.76%
0.62%

0.55%

除股东卢钊钧、李书乡在股东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外，公
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10,609,682

8,399,951

7,323,430
6,833,306

6,308,133
5,180,528

4,583,838

0

0

5,492,572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达创
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7,495,960

3,163,186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90%

0.38%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311,700

942,1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4%

0.11%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0,609,682

6,833,306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1.28%

0.82%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66,000

251,2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1%

0.03%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399 证券简称：英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7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英特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裘尔侃

0572-5321899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乐三路468号

qiuek@extek.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铭

0572-5321899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乐三路468号

chenming@extek.com.cn

30139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23,369,967.02
28,317,343.25
27,586,372.31
13,302,867.85

0.22
0.22
2.14%

本报告期末

1,383,135,254.47
1,295,522,071.99

上年同期

236,158,308.44
40,061,099.32
35,080,181.78
30,400,127.64

0.58
0.58
7.23%

上年度末

1,425,794,379.38
1,311,204,728.7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5.42%
-29.31%
-21.36%
-56.24%
-62.07%
-62.07%
-5.0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99%
-1.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12,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方真健

王光明

安吉英睿特

王建宇

林强生

魏福明

陈丽琴

吴敏南

徐涛

珠海横琴知本
金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知
本天泓三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持股比例

43.28%
18.22%
13.50%
0.36%
0.16%
0.14%
0.14%
0.11%
0.11%

0.11%

安吉英睿特为控股股东方真健持股 67.48%，同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企业。以
上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形，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魏福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74,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74,000股；

股东吴敏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6,720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8,715.00股，实际合计持有145,435股；

股东徐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45,000股；

股东珠海横琴知本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知本天泓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14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45,000股。

持股数量

55,222,728
23,251,272
17,226,000
462,276
203,410
174,000
173,125
145,435
145,000

145,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55,222,728
23,251,272
17,226,00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否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复材 公告编号：2024-043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合作协议并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经与全椒县
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全椒政府”）友好协商后签订《解除协议书》，决定终止项目合作；并将滁州赛维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能源”）100%股权以3,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浙江爱旭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旭科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9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终止投资合作协议并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2024年7月30日，滁州能源完成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全椒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项共计人民币3,800万元并完成了滁州能源相

关交割手续。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已全部完成，公司不再持有滁州能源股权，滁州能源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4-107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美锦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723 股票简称：美锦能源
2、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3、转股价格：5.26元/股
4、转股期限：2022年10月26日至2028年4月19日
5、根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2024年8月13日至2024年8月26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美锦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74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公开发行

了35,9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9,000.00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13.21
元/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499号”文同意，公司359,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5月30日

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美锦转债”，债券代码“127061”。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4月26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10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28年4月19日）。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2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公司实

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4,270,271,0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
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9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于
2022年6月9日起由原13.21元/股调整为13.0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9日起生效。

2022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计授予5,615.95万股，授予价格为6.76元/股，新增股份于2022年9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于 2022年 9月
29日起由原13.01元/股调整为12.9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29日起生效。

2024年 6月 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下修正“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85），鉴于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257元/

股，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4.744元/股，最近一期（2023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3.46
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综合考虑上述价格
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2.93元/股向下修正为 5.26元/
股。本次修正后的“美锦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6日起生效。

二、“美锦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

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
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5日、2024年 1月 6日、2024年 1月 27日、2024年 2月 27日、2024年 3月 19

日、2024年4月11日、2024年5月7日、2024年5月28日、2024年8月6日披露了《关于“美锦转债”预
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提示性公告》,于2023年12月1日、2023年12月22日、2024年1月13日、
2024年2月3日、2024年3月5日、2024年3月26日、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14日、2024年8月
13日披露了《关于不向下修正“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于2024年6月26日披露了《关于向下修
正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2024年8

月13日至2024年8月26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触发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
相关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美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 4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351-4236095
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9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谭嘉因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包强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长青集团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何骏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42号

0760-22583660、89829007
dmof@chantgroup.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苏慧仪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42号

0760-22583660、89829007
dmof@chantgroup.cn

00261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906,005,899.00
82,492,756.02
58,410,157.09
109,461,627.05

0.1112
0.1112
3.08%

本报告期末

10,255,291,827.72
2,667,738,106.76

上年同期

1,963,141,129.73
76,770,338.84
73,879,079.14
247,271,865.86

0.1035
0.1035
3.03%

上年度末

10,250,201,991.23
2,656,852,823.3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91%
7.45%

-20.94%
-55.73%
7.44%
7.44%
0.0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05%
0.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何启强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30,647

持股比例

25.77%
持股数量

191,213,8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43,410,35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数量

0

麦正辉

中山市长青
新产业有限

公司

张蓐意

黄旺萍

郭妙波

肖志华

陈幸福

孙茜

#张奕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3.06%
11.97%
1.85%
1.63%
1.60%
0.24%
0.20%
0.20%
0.19%

上述股东中，何启强、麦正辉是一致行动人，何启强、郭妙波是夫妻关系，新产业公司是
何启强、麦正辉控制的公司，黄旺萍是何启强女儿配偶的母亲。除此之外，对于其他股
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张奕平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1,700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1,344,300股，实

际合计持有1,446,000 股。

171,101,000
88,800,000
13,759,000
12,083,000
11,861,200
1,766,200
1,492,400
1,478,100
1,446,000

128,325,750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标记

0
0
0
0
0
0
0
0

1,344,3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债券简称

长集转债

债券代码

128105

发行日

2020年04月09
日

到期日

2026 年 04 月 08
日

债券余额
（万元）

79,940.59

利率

第一年0.40%
第二年0.60%
第三年1.00%
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
第六年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73.92%
本报告期

3.28

上年末

74.00%
上年同期

3.12
三、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介绍，见《2024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公司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见《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六节“重要事项”。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启强
202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2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76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3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本次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4年6月
17日至2024年8月23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
称“《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2024年6月17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

份数量为4,18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最高成交价为2.2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20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 9,364,719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实施期间，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
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应当在事实发生之
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公司均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7月3日、2024年7月5日、2024年8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3,
286,3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最高成交价为2.2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0,092,736.60元（不含交易费用），已超过本次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含）
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含），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二、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使用资金总额、回购方式、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等，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日前一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预计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23,286,390股。按照公司最新股本结构计算，本次回购股份预计公司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2,062,542
1,399,482,156
1,401,544,698

占总股本的比例

0.15%
99.85%
100%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062,542
1,399,482,156
1,401,544,698

占总股本的比例

0.15%
99.85%
100%

注:公司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
况为准。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六、关于回购过程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已回购股份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出售，若公司未能在

规定期限内成功实施前述用途，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发展和市场变化适
时作出安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15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8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北京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维华祥”）通知，获悉北京维华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情况说明
北京维华祥与赵文劼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278,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7%。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为北京维华祥。
2、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北京维华
祥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否

否

否

否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720,000
280,000
1,440,000
56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43%
4.06%
20.87%
8.1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52%
0.20%
1.04%
0.41%

质押起始日

2019 年 6 月
10日

2021 年 3 月
26日

2019 年 6 月
10日

2021 年 3 月
26日

质押解除日

2024年 8月
22日

2024年 8月
22日

2024年 8月
23日

2024年 8月
23日

质权人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3,000,000 43.48% 2.17%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维华祥、赵文劼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北 京 维
华祥

赵文劼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6,899,900

4,378,650
11,278,550

持股比例

5.00%

3.17%
8.17%

累计质押数
量（股）

2,956,119

4,378,650
7,334,769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42.84%

100%
65.0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14%

3.17%
5.3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部分解除质押)；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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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取得独立董事资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同意提名陈伟权先生、潘煜先生、姚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陈伟权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其已

报名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详见2024年8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参加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的承诺函》。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陈伟权先生的通知，陈伟权先生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已按规定完成学习并取得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